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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教育部國教署為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及

語發法之規定，即著手整備教學機制，並訂頒

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辦法，以保障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原住民族學生學習族語之權益。

發揮部會合作及教學機制  
規劃高中以下教育階段及幼兒園族語文課程

為保障原住民族幼兒接受學前服務權益，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教保服務中

心，以落實部落幼兒受教權。另外，為保障原

住民族語及文化之傳承，自2016年起，共同分
攤原民會沉浸式族語教保員經費，協助培訓族

語教保員，並傳承原住民族語文化。

另外，教育部國教署除賡續撥付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族語課程開課費及交通費

外，並自2018年起調整為學年度撥款，採預核
撥付語開課費及交通費，學校之主管機關應按

月撥付族語教學支援人員鐘點費。如果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政府未能及時辦理次期款

項，應先由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墊支後儘速申

請，以完整保障族語老師工作權益。

為符應十二年國教課綱，高級中等學校原

住民族重點學校（班）需要辦理6學分必修族
語課程，教育部國教署規劃107學年度開始補助
原住民族輔導中心，結合輔導區高級中等學校

原住民族重點學校試辦族語6學分課程，預定

教育部國教署原住民族語文教育的支持措施

為
保障原住民族教育，1993年鄉土教學活動課程列
入課綱時，原住民族語成為本土語言教學活動選

項之一，並成為學校課程的一部分。2003年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時，原住民族語課程更納入

本國語文學習領域，成為學校正式課程之一。近期則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十二年

國教課綱）之發展，原住民族語文的學習延伸至高級

中等教育階段，領綱更規定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原住

民族重點學校，每學期需開設6學分原住民族語必修
學分課程。。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於2017年則
參照世界語言權宣言、西方各國語言權與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之內涵及趨勢，彙整現行散布於各法令規章有

關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之條文，並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9條第3項規定，制定公布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以
下簡稱語發法）30條，其中涉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以下簡稱教育部國教署）業務為，提供嬰幼兒

學習原住民族語言之機會（第18條）、依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本土語文課程綱要規定，提供原住民族語言

課程（第19條）及培訓原住民族語老師，並協助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以專職方式聘用為原則（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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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教署協助培訓族語教保員，傳承原住民族語文化，族語扎根從學前教育做起。圖為苗栗縣東河國小沉浸式族

語教學幼兒園族語教保員上課情形。（圖片提供：苗栗縣東河國小高清菊校長）

教育部國教署於委請政大辦理九階族語教材1至9階印製及配送，並建置線上平台彙整各階各語需求印製教
材。（圖片提供：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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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學期結束後辦理觀摩會議，並邀集專家學

者建立族語6學分課程模組，以供各校參考運
用。

完備九階段教材及配送機制  保障族語學習權

由教育部與原民會共同委託國立政治大學

編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原住民族語教材

（含學生與教師手冊），教育部國教署於2017
年開始委請國立政治大學辦理「106學年度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原住民族語教材第1至9階
印製及配送」計畫，建置線上平台彙整各階各

語需求數，並依各校填報需求表單印製教材，

業於2017年10月完成教材印製（38語各9階）及
配送。另於2018年再度委請國立政治大學辦理
「107年度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原住民族語
教材42語第1至9階印製、配送及研修計畫」，

更以「在校訂書、送書到校」的精神，設置網

路書城式訂書系統辦理印製、配送作業，提高

九階教材之到書率，並精準計算各級原住民族

學生數及九階教材需求，以協助學校訂閱所需

教材。

另外，新增四語（大武魯凱語、四季泰雅

語、宜蘭澤敖利泰雅語、太魯閣語）之原住民

族語言九階教材編輯作業，業於2015年完成第1
至6階教材編輯、2016年完成第1至6階紙本教材
編輯、有聲教材錄音，於2017年完成7至9階紙
本教材編輯、有聲課本錄音及網路平台建置等

後製作業，故2018年所開始配送的教材為完整
42語系，保障原住民族學生學習權益。
因應原住民族語言因教材的編輯使用而逐

步文字化，書寫系統日趨穩定。2018年起教育
部國教署委託政大執行第1-6階教材九階教材的
修訂計畫，2019年起將陸續檢討前揭修訂計畫
的成效，並執行7-9階的修訂工作，以貼近現代
原住民族語之使用情形，並提供學生活潑生動

的學習教材。

訂頒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  
協助進用專職族語老師

為落實總統政見，並蒐集族語老師專職化

計畫之執行意見，教育部國教署2016年委請專
家學者評估「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專

職化」之可行性，並研擬「原住民族語教學支

援工作人員多元化聘任制度試辦方案」，106學
年度即試行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專職

化計畫，提高族語老師待遇，保障其工作權

益。107學年度共13個地方政府計81名專職族語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參加試辦計畫。

為符應語發法第22條規定，並平衡教學現
場各類教育人員進用、資格及考核等規定，教

育部國教署參酌偏遠地區學校專案聘任教師甄

選聘任辦法，於2018年8月8日訂頒「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

共29條包括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進用方式、資
格、薪資、給假、進修及考核等規定，希冀透

過法規命令完整保障族語老師工作權益。

教育部國教署107學
年度預核157名名額，協
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甄選及進用專職

族語老師，以落實原住

民族語言發展法第22條
規定。107學年度共13個
縣市政府辦理聯合甄

選，計進用112名專職族
語老師。另外，為了解

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專職族語老師甄

選及進用情形，教育部

國教署亦召開「107學年
度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

甄選檢討會議」，聚焦討論地方政府與學校端

聘任及執行等相關問題。

展望未來

為保障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生學習

族語權益，教育部國教署從規劃高中以下教育

階段及幼兒園族語文課程、完備九階教材及訂

頒專職族語老師辦法三大區塊去著手。未來將

研訂相關法規，賡續落實高級中等學校族語文

課程、細緻調整九階教材，希冀符應各族各語

別，並精進族語老師甄選進用機制，以解決學

校及縣市實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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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教署原住民族語文教育的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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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階族語教材的

印製（42語各9
階）及配送。

（圖片提供：政治大

學原住民族研究中

心）

2018年教育部國教署委託政大執行1-6階族語教材的修訂計畫。
（圖片提供：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